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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 南 学 院
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管理办法

为促进我校国际化进程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

人才，规范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管理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

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学生是指在湘南学院注册、具有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籍、需要办理出国（境）手续的全日制在籍在校学生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出国（境）交流是指参加我校与国（境）

外合作院校或科研机构交流合作协议约定的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、

经学校批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进行合作科研、短期出国（境）考

察访问。出国（境）交流类别：

（一）按期限：分为短期〔出国（境）在 3 个月及以内〕和长

期〔出国（境）3 个月以上〕。

（二）按目的：分为课程学习、文化交流、学科竞赛、科研合

作、学术会议、海外社会实践、攻读学位等。

第二章 管理体制

第三条 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工作由国际教育学院归口管理，

教务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保卫处和各二级学院共

同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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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国际教育学院全面负责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工作，

包括协调和对外联络、发布相关通知、审核申请材料、指导学生

办理出国（境）手续、进行行前教育等。

第五条 教务处负责出国（境）学生的学籍管理、课程认定

与学分成绩转换的审核等工作。

第六条 各二级学院负责按名额和条件对本学院的申请人

进行初选和推荐工作，负责办理获准者的院内请假、审批和返校

后报到注册、境外课程认定与学分成绩转换等工作；具体承担对

本院派出学生的管理职责和在外联络；加强对派出学生的诚信教

育，督促他们按时返校继续学业或完成毕业手续。

第七条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学生派出与返校报到等相关

手续的审批。

第八条 计划财务处负责对出国（境）学生学费和其他费用

情况进行核实和审批。

第三章 学生出国（境）项目的申请、选拔和派出

第九条 学校每学期根据与国（境）外合作院校或科研机构

所签署的学生交流项目的情况，及时向全校发布交流项目、选拔

对象及条件、名额等具体信息，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

则，采取自愿报名、择优录取的办法选拔交流学生。合作院校无

对口或相关专业的交流项目，原则上不予派出。

第十条 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的申请者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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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我校正式注册的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全日制

在校学生；

（二）外语能力优良，身心健康，符合出入境体格检查标准；

（三）在校期间学业及表现优良，无违法行为或严重违纪行为；

（四）已交清应缴于我校的各项费用，具备在国（境）外学习

和生活的经济能力和适应能力；在校期间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，

原则上不能申请校际交流生项目出国（境）学习；

（五）符合各类项目或接受方规定的其他申请条件。

（六）以下几种学生不得派出：

1.受学校记过以上（含记过）处分或有违法犯罪行为者；

2.在校期间累计有 3 次以上（含 3 次）重修科目记录者；

3.休病假半年以上或正患疾病生活难以自理者；

4.国家规定的其他不宜出国留学者。

第十一条 校际交流项目的校内申请和选拔按以下程序进

行：

1.国际教育学院制订并发布选拔通知，各二级学院向学生转

发通知；

2.申请人根据通知要求填写《湘南学院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

项目申请表》、承诺书等书面申请材料，交所在二级学院进行审

批；

3.各二级学院按照选拔通知所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核推荐，并

将签字盖章后的材料报送国际教育学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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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国际教育学院对各二级学院报送的申请人进行审核或面

试，将校内审核通过者的申请材料发至国（境）外合作院校，经

合作院校审批后将录取名单发布在国际教育学院网站。

第十二条 获批出国（境）交流的学生须填写《湘南学院学

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审批表》，凭国际教育学院开据的《湘南学院

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任务书》，到学校相关部门办理离校（请假）

手续。

第十三条 定向生申请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需提交其他

签约方的书面同意证明。

第四章 学籍管理

第十四条 学生在国外的学习交流时间，视为其整个培养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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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学生在国（境）外学习所取得的各科成绩，应于

合作院校每学期结束后，由该校密封寄至我校国际教育学院或发

送电子邮件至国际教育学院工作邮箱。

第十七条 学生在国（境）外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及其后续成

果，均应注明作者单位为湘南学院，可同时联署外方联合培养单位。

第五章 学生管理

第十八条 国际教育学院协同相关部门对学生进行行前教育，

加强出国（境）学生的安全保密、宗教知识与文明行为等教育，提

升学生在防渗透、防策反、防窃密、防泄密及个人安全防范方面的

意识与能力。

第十九条 出国（境）前学生应充分做好以下准备：

（一）全面收集前往国家（地区）的法律法规、治安状况、风

俗禁忌、气候条件、流行疫病等信息，并提前做好有效的预防措施。

（二）应按要求购买境外基本保险。

第二十条 学生在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期间，应遵守我国及

所在国家（地区）的法律、法规和所在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尊重当

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；遵守外事纪律，注意人身安全，

不做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；遇到关系国家和学校利益及声誉的重

大事件应及时向我国驻当地使领馆（机构）和学校报告；自觉做

到防渗透、防策反、防窃密和防泄密。

第二十一条 学生在抵达国（境）外学校后，应立即向我校

二级学院辅导员及国际教育学院项目负责人反馈抵达信息，并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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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周内反馈个人在外期间的电话联系方式、居住地点、紧急联络

人的联系方式等。在交流学习期间，保证每月向本校辅导员反馈

个人的学习和生活情况。

第二十二条 各二级学院应做好出国（境）学生的监督管理工

作，二级学院辅导员应全程做好学生的境外跟踪管理；班主任也应

对学生进行跟踪教育管理，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、学习和生活情

况，进行针对性指导，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，督促他们按时返校

继续学业。

第二十三条 学生在国外交流学习期间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学校可提前召回学生，并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：

（一）违反当地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，被接收方通报回国；

（二）拖欠接收方费用，影响项目正常运作；

（三）公开发表不实言论，恶意污辱国格丑化本校形象；

（四）用欺骗等手段刻意挑拨两校友好关系；

（五）因身体健康原因不宜继续在外学习；

（六）其他确有必要召回的情形。

第二十四条 学生因故必须中途中止学习交流计划，必须向双

方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提前回国归校，可插入原班级

学习。

第二十五条 学生必须按时返校办理报到手续，并于返校两

周内向国际教育学院和所在学院各提交一份交流报告（参加国际

学术会议者提供会议总结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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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申请长期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的学生在办理校内

审批手续前必须缴清本校的全部费用，不得欠费。同时还应缴清本

校学籍续存期内的学费。出国（境）学习交流 1 学期及以上的学生

原则上可以申请将校内宿舍退宿。短期出国（境）学生应正常缴纳

本校的学费、住宿费。

第二十七条 学生在国（境）外的学费、旅费、住宿费、生

活费、书籍费与保险等均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
第二十八条 短期出国（境）学生可以继续享受学校助学金、

奖学金，长期出国（境）学生在境外期间不享受助学金、奖学金和

困难补助。

第二十九条 学生党团员出国（境）交流，应事先主动向所在

党团支部和二级学院党委、团总支报告，并遵守党员、团员出国（境）

管理的相关规定。

第六章 课程学分、成绩审核认定

第三十条 学生在国（境）外合作院校学习期间修得相关或

相近课程的学分，可转换成同时期我校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。

学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应尽可能修读与本专业教学计划相应的课

程，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多修课程。

第三十一条 学生在国（境）外合作院校（机构）学习（实

习）所取得的课程成绩，由学生填写《湘南学院本科交流生课程

认定及学分成绩转换审批表》，经所在二级学院分管教学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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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，报送教务处。经认定后，可以我校对应课程的名称、学分、

成绩载入学籍档案。

第三十二条 成绩记载方法

（一）国（境）外合作院校以百分制登记的成绩，其成绩和

平均学分绩点与我校的对应关系一致。

（二）国（境）外合作院校以（A、B、C……）等级形式登

记的成绩，则按表 1 的标准进行转换。

表 1 国（境）外合作院校—湘南学院课程成绩转换标准 1

国（境）外合作院校—湘南学院课程成绩转换标准 2

（三）如果国（境）外合作院校课程成绩是用其他记分法登

记的，则需先转换成（A、B、C……）等级形式，然后按表 1 的

标准进行转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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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南学院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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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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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南学院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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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南学院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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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声明：



17

湘南学院本科交流生课程认定及学分成绩转换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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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南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年 4月 18日印发


